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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

地方选区划界  

第一节︰法定要求  

《立法会条例》订明的条文  

2.1  就划定地方选区分界作出建议时，选管会必须遵照以

下《立法会条例》（第 542 章）订明的条文：  

(a) 为在选举中选出地方选区的议员而划定的地方选区

的数目为 5 个 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18(1)条 ]；  

(b) 在换届选举中，所有地方选区须选出总共 35 名议员

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19(1)条 ]；以及  

(c) 每个地方选区须选出的议员人数不得少于 5 名，亦

不得多于 9 名 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19(2)条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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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选管会条例》订明的准则  

2.2  根据《选管会条例》，选管会须：  

(a) 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，确保各建议中的地方选区人

口尽量接近标准人口基数乘以从该地方选区中选出

进入立法会的议员人数所得的数目（ “所得数目 ”）

[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20(1)(a)条 ]；  

(b) 在就任何建议中的地方选区而言遵从上述 (a)段的规

定并非切实可行的情况下，选管会须确保该地方选

区 的 人 口 不 少 于 适 用 于 该 地 方 选 区 的 所 得 数 目 的

85%，亦不多于该数目的 115%[《选管会条例》第

20(1)(b)条 ]；以及  

(c) 确保各建议中的地方选区均由两个或多于两个毗连

的完整的区议会选区组成 [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20(2)

条 ]。  

2.3  在作出有关建议时，选管会也须顾及：  

(a) 社区独特性及地方联系的维持 [《选管会条例》第

20(3)(a)条 ]；  

(b) 有关区域或其部分的自然特征 (例如大小、形状、交

通方便程度及发展 )[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20(3)(b)条 ]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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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现 有 的 地 方 行 政 区 1 的 分 界 [ 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 第

20(4)(a)条 ]；以及  

(d) 现有的地方选区分界 [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20(4)(b) 

条 ]。  

2.4  只有在选管会认为上文第 2.3(a)及 (b)段所提述的考虑事

项使其有需要或适宜不严格地按上文第 2.2(a)及 (b)段行事的

情况下，选管会方可不严格地按上文第 2.2(a)及 (b)段行事

[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20(5)条 ]。  

第二节︰工作原则  

2.5  除上述法定要求和准则外，选管会也采取一套沿用已

久的工作原则 (载列如下 )，进行是次地方选区划界工作︰  

(a) 现有 5 个地方选区的分界应作为考虑是次划界工作

的基础；  

(b) 如现有地方选区的人口数字维持在标准人口基数规

定的许可幅度之内，应尽量采纳其分界作为新的地

方选区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“地 方 行 政 区 ”指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（ 第 5 4 7 章 ） 附 表 1 第 I I 部 开 列 的 1 8 个

地 方 行 政 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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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由于香港岛、九龙及新界传统上一向被视为各有其

独特性，因此应分开处理这三个地方；  

(d) 除非有极充分的理由，否则须避免按区议会选区来

分拆地方行政区。如无可避免须作出分拆，应只有

为数最少的地方行政区受影响；以及  

(e) 政治因素不在考虑之列。  

第三节︰地方选区名称及代号  

2.6  在决定地方选区的名称及代号时，选管会认为地方选

区的名称应由两个易于识别的部分组成  ─ 即该地方选区所在

地方的名称，以及现有地方选区所采用的相同方位标记（即

香港岛、九龙西、九龙东、新界西及新界东）。地方选区亦

以代号及数字区分，即以 “LC 1”开始，最后为    “LC 5”，并

由南至北及由西至东排列。选管会希望采用这个命名及代号

方法后，任何人在查阅地图时会较易明白，及找到有关的地

方选区。从一九九八年立法会换届选举以来的划界工作，选

管会亦一直采用上述方法。  

第四节︰预计人口  

2.7  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20(6)条规定，选管会须尽力估计在

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年度内香港的人口总数或任何建议中

的地方选区的人口总数，以就地方选区的分界作出建议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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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从上述规定并非切实可行，选管会须在考虑于有关情况下

可 能 得 到 的 最 佳 资 料 后 ， 估 计 香 港 的 人 口 或 地 方 选 区 的     

人口。  

2.8  由 规 划 署 领 导 的 人 口 分 布 推 算 小 组 辖 下 的 专 责 小 组

（ “专责小组 ”），负责为选管会提供所需的预计人口数   字。

专责小组由一名规划署助理署长担任主席，成员来自政制及

内地事务局、政府统计处、房屋署、地政总署及选举事务处。

专责小组按照已确立的做法，根据政府统计处发布的最新人

口推算数字（推算数字以二零一一年的数字为基础），向

选管会提交了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全港各区议会选

区的预计人口报告。  

2.9  该报告推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，香港人口总

数预计为 7 370 500 人。选管会已采纳报告中的预计人口来划

定地方选区分界。是次划界工作的标准人口基数（指按照

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17(1)条的释义将香港人口总数除以所有地

方选区选出的议员总数所得之数，即 7 370 500  35）为    

210 586。  

第五节：划界过程  

2.10 选管会根据上文第 2.9 段所述的预计人口，并遵从

上文第 2.1 至 2.5 段开列的法定要求、相关准则及既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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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原则，就二零一六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地方选区的分界

及名称制订临时建议。  

2 .11   划界工作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是关乎地

方选区分界的划定。根据《立法会条例》，为二零一六年

立法会换届选举中选出地方选区的议员而划定的地方选区

的数目维持为  5 个，须选出的地方选区议员的总数亦维持

为 35 名。选管会注意到现有的地方选区分界自一九九八

年第一届立法会起已经采用，市民一般已适应了于选举时

采用这些分界。任何重划地方选区分界的提议必然会对选

民造成不必要的混乱，亦会影响每个地方选区区内建立已

久的独特性和社区联系。此外，与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相

比， 5 个地方选区相对全港人口的比例（ “人口比例 ”）并

无重大改变 2。因此，在没有出现明显和基本的改变以支持

更改现有分界的情况下，选管会建议维持 5 个地方选区现

有分界。  

2 .12   第二部分关乎按各建议地方选区的预计人口分配议

席。根据既定的划界程序，选管会采用了一个分为两个步

骤的方法在 5 个建议地方选区分配 35 个议席，以确保每

个 建 议 地 方 选 区 的 人 口 尽 量 接 近 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 第

20(1)(a)条规定的所得数目（见上文第 2.2(a)段），这是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5 个 地 方 选 区 的 人 口 比 例 的 变 化 介 乎 0 . 0 1 %和 0 . 8 5 %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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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地方选区划界工作能符合「同等代表」这个重要原则。

分配议席的步骤详情如下：   

(a )  步 骤 一 ： 5 个 地 方 选 区 获 分 配 的 议 席 数 目 是 以 每

个 地 方 选 区 的 预 计 人 口 除 以 标 准 人 口 基 数 （ 见 上

文第 2.9 段）后，再取计算出的数字的整数，并

依 据 法 例 订 明 的 议 席 数 目 上 下 限 （ 见 上 文 第  

2 .1(c)段）而得到。根据上述方法，有 33 个议席

先行分配予 5 个地方选区。有关分配议席的详情

请参阅下文 2.13 段的列表。  

 (b)  步骤二：完成步骤一后有 2 个余下的议席。在分

配这 2 个议席时，所有六个分配议席的可行方案

均 已 列 出 ， 并 载 于 谘 询 文 件 「 地 方 选 区 臨 时 建 议

概 要 」 ， 有 关 列 表 见 附 录 I。 经 研 究 该 六 个 方 案

后，选管会采纳了能够达至个别地方选区人口与其

所 得 数 目 的 偏 离 百 分 比 的 幅 度 最 小 的 方 案 ( 即 方    

案 E)。整体来说，这 个 方 案 确 保 不 同 地 方 选 区 之

间每个议席平均代表的人口的差距减至最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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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13   根据临时建议，每个地方选区按照上述方法可获分

配的议席数目如下：  

建议地方选区  
名称及代号  

预计人口  
在步骤一获

分配的议席

在步骤二获

分配的议席  
建议  

议席数目

香港岛 (LC 1) 1 268 000 6 0 6 

九龙西 (LC 2) 1 141 900 5 1 6 

九龙东 (LC 3) 1 084 600 5 0 5 

新界西 (LC 4) 2 100 400 9 0 9 

新界东 (LC 5) 1 775 600 8 1 9 

总数：  7 370 500 33 2 35 

计算方法详情见附录 I。  

2.14  选管会的临时建议符合上文第 2.1 至 2.5 段所述的

所有法定要求、相关准则及既定的工作原则。由于选管会

建议维持 5 个地方选区的现有分界，选管会亦建议保留 5 个

地方选区现有的名称及代号。  

2.15  选管会在拟定地方选区分界的临时建议时，亦有按一

贯做法邀请民政事务总署从社区独特性、地方联系及选区的

自然特征和发展方面，就选管会维持现有地方选区分界及名

称的临时建议提供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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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︰临时建议  

2.16  选管会认为临时建议（即保留 5 个地方选区现有的分

界及名称，并如上文第 2.13 段所述把 35 个议席分配予 5 个地

方选区）是最合适的方案，并开始为有关建议的公众谘询作

准备。选管会的临时建议，包括每个地方选区的人口及所涵

盖的区议会选区，详载于附录 II。选管会其后就临时建议谘

询公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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